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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旨在回應委 員要求提供與駕駛改進計劃有關的資料。

背景背景背景背景

2 . 在二零零一年十月 二十二日舉行的《 2 001 年 道路交通法例 (修 訂 )
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會議上，委員要求政府進一步考慮以下事項：

( a )  是否對觸犯了駕駛 罪行的人施加雙重刑罰；

( b )  規管駕駛改進課程 最高收費的機制；

( c )  合資格參加駕駛改 進計劃人士的違例駕駛分數最低總額。

是否對觸 犯了駕駛 罪行的人施加雙重 刑罰是否對觸 犯了駕駛 罪行的人施加雙重 刑罰是否對觸 犯了駕駛 罪行的人施加雙重 刑罰是否對觸 犯了駕駛 罪行的人施加雙重 刑罰

3 . 根 據 我 們 的 建 議 ， 法 庭 獲 授 權 命 令 觸 犯 《 道 路 交 通 (違 例 駕 駛 記

分 )條 例 》 所 定 表 列 罪 行 的 司 機 修 習 駕 駛 改 進 課 程 ， 作 為 其 中 一 種 可

選 擇 施 行 的 懲 處 方 法 。 法 庭 在 作 出 這 類 判 決 時 ， 會 考 慮 每 宗 案 件 的 情

況 。 法 庭 施 加 的 懲 罰 ， 應 與 司 機 被 裁 定 所 犯 罪 行 的 嚴 重 程 度 相 稱 。 因

此，應該沒有施加 雙重刑罰的問題。

4 . 有 些 委 員 建 議 ， 應 只授 權 法 庭 命 令 觸 犯 了較 嚴 重 交 通 罪 行 的 司 機

修 習 駕 駛 改 進 課 程 ； 舉 例 來 說 ， 凡 足 以 導 致 司 機 被 扣 違 例 駕 駛 分 數 達

5 分 或 以 上 的 罪 行 ， 都 可 列 作 較 嚴 重 的 交 通 罪 行 。 根 據 上 述 建 議 ， 法

庭 便 無 法 命 令 以 下 兩 類 司 機 修 習 駕 駛 改 進 課 程 ： 曾 多 次 觸 犯 會 被 扣 3
分 的 交 通 罪 行 的 司 機 ， 以 及 同 時 觸 犯 多 項 交 通 罪 行 ， 而 每 項 罪 行 只 會

被扣 3 分的司機。 然而，這兩類司機其實最有可能是持有不正確駕駛

態 度 的 司 機 ， 故 此 ， 駕 駛 改 進 計 劃 應 對 他 們 有 更 大 幫 助 。 因 此 ， 政 府

認 為 較 恰 當 的 做 法 ， 是 賦 予 法 庭 酌 情 權 ， 讓 法 庭 根 據 每 宗 案 件 的 情 況

作出判決。

5 . 在 加 拿 大 、 法 國 、 美國 以 及 新 西 蘭 ， 法 庭均 獲 授 權 命 令 被 裁 定 觸

犯 了 交 通 罪 行 的 司 機 修 習 駕 駛 改 進 課 程 ， 作 為 其 中 一 種 可 選 擇 施 行 的

懲 處 方 法 。 法 庭 有 十 足 酌 情 權 ， 可 決 定 應 否 於 有 關 條 例 所 定 的 其 他 罰

則 之 外 ， 附 加 修 習 上 述 課 程 ， 還 是 以 修 習 課 程 來 取 代 這 些 罰 則 。 我 們

目前提出的建議， 與外國的做法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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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管駕駛 改進課程 最高收費的機制規管駕駛 改進課程 最高收費的機制規管駕駛 改進課程 最高收費的機制規管駕駛 改進課程 最高收費的機制

6 . 在 釐 定 開 辦 課 程 的 機構 可 收 取 的 最 高 費 用時 ， 運 輸 署 署 長 會 考 慮

所有相關因素，包 括課程的供求情況、市民的負擔能力、引致 3 至 5
分 的 交 通 罪 行 的 平 均 罰 款 額 (大 約 1 , 0 00 元 )、 開辦機 構 的 經 營 環 境 和

利潤幅度等。建議 收取的 1 , 00 0 元，是考慮上述所有因素後，定出的

估 計 上 限 。 為 了 讓 運 輸 署 署 長 能 夠 因 應 不 斷 改 變 的 環 境 ， 來 調 整 可 以

收 取 的 最 高 費 用 ， 我 們 建 議 立 法 授 予 運 輸 署 署 長 靈 活 調 整 費 用 的 權

力 。 只 訂 明 最 高 費 用 ， 可 讓 學 員 比 較 不 同 機 構 的 收 費 ， 而 機 構 之 間 的

競爭應可把費用維 持在合理的水平。

7 . 根 據 從 外 國 蒐 集 得 來的 資 料 ， 這 類 課 程 的費 用 一 律 由 開 辦課程 的

私 營 機 構 釐 定 。 唯 一 的 例 外 是 瑞 士 ， 其 同 類 課 程 是 由 各 州 有 關 當 局 負

責舉辦和釐定費用 。至於外國這類課程的費用，則各有不同，由 4 至

6 小時的課程收費 50 0 元 至 11 小時的課程收費 1 ,5 00 元 不 等 。我們建

議的最高費用為 8 小時的課程收費 1 , 00 0 元 ，與海外同類計劃收取的

課程費用大致相同 。

合資格參 加駕駛改 進計劃人士的違例 駕駛分數最高總額合資格參 加駕駛改 進計劃人士的違例 駕駛分數最高總額合資格參 加駕駛改 進計劃人士的違例 駕駛分數最高總額合資格參 加駕駛改 進計劃人士的違例 駕駛分數最高總額

8 . 主 席 曾 建 議 ，駕 駛 改 進 計 劃 應該 只 限 違 例 駕 駛分 數 總 額 為 1 0 分

或 以 下 的 司 機 參 加 。 基 於 公 平 原 則 ， 我 們 認 為 擬 議 計 劃 應 對 所 有 司 機

一 視 同 仁 ， 不 論 他 們 累 積 被 扣 分 數 的 多 寡 。 根 據 我 們 的 統 計 數 字 ， 截

至二零零一年十月 六日，已被扣 11 至 1 4 分 的司機共有 4 8  0 3 6 人 (其
中 29  6 49 人不是 職業司機， 18  387 人 為職業司機 )。 由 於這些司機很

可 能 曾 多 次 違 例 ， 駕 駛 改 進 計 劃 應 可 使 他 們 糾 正 有 問 題 的 駕 駛 行 為 ，

令 他 們 得 益 較 多 。 假 如 我 們 撤 消 在 這 些 司 機 的 違 例 駕 駛 分 數 中 扣 減 3
分 的 獎 勵 ， 結 果 可 能 會 導 致 自 願 參 加 的 人 數 減 少 ， 因 而 無 法 達 到 我 們

建 議 推 行 這 項 計 劃 的 目 的 。 不 過 ， 我 們 完 全 同 意 確 保 計 劃 不 會 遭 濫 用

至 為 重 要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建 議 ， 每 名 司 機 每 兩 年 只 可 利 用 參 加 駕 駛 改 進

計劃這個途徑獲一 次機會扣減其違例駕駛記分總額中的 3 分 。

9 . 根 據 從 外 國 蒐 集 得 來的 資 料 ， 加 拿 大 、 美國 和 新 西 蘭 均 實 行 類 似

的 違 例 駕 駛 記 分 制 度 ， 而 這 三 個 國 家 並 沒 有 規 定 合 資 格 修 習 駕 駛 改 進

課 程 人 士 的 違 例 駕 駛 分 數 最 高 總 額 。 在 加 拿 大 和 美 國 ， 參 加 駕 駛 改 進

計 劃 的 司 機 獲 得 扣 減 違 例 駕 駛 分 數 的 機 會 ， 也 只 限 每 兩 年 不 多 於 一

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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